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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1~5月發照數量

110年 329件

109年 290件

108年 313件

緣起-110年8月5日市長室會議

建照核發效
能課題分析

• 以 現 有 人 力 ( 編 制 17 人 ， 現 員 10 人 ) ， 110 年 較
108~109年平均發照量提升約10%。

• 除發照業務，建管處亦為危老重建受理單位，至6月底
共核准498件重建計畫，數量全國第一。

執照核發量

臺北市建管制度革新策略

審查流程
• 建照收件、通知補正後，起造人(建築師)依法有6個

月補正期限，待補正資料後復審、發照。
• 建管處於建照擔任單一窗口，發照前須替其他局處

把關（計列管15機關33項審查），完成後才得發
照。

專業度及人力資源
• 執照承辦人皆高等考試及格，同等於建築

師考試資格，專業能力無虞。
• 建照科近年有多位人員商調至他局處，係

因薪資提高、生涯規劃或謀求升職而離
開。

建照核發效能課題對應策略
內部制度調整

透過執照核准程序精簡及制度擬定，及無紙
化系統研擬自動介接縮減辦理時程（研議

中）

外部效能提升
決行層級及修正意見彙整，建立委託審查制
度（針對特定建築執照範圍），審畢及發照

03

04

01

02

簡化執照
審查流程

提高專業人員
合理薪資

彙整缺失
一次通知補正

委託專業公會審查與
建照科自審雙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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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委託審查制度

審查人員將負擔審查之行政責
任、提高審查人員資格門檻。

01 優先試辦：
1)經都市更新審議或都市設計審議之建造執
照。
2)規模較小之雜項執照、變更使用執照。
3)所有拆除執照。

02

於初審、復審兩階段各設置公會審查
自主檢查檢驗停留點，建立考核機
制。

03
預計8月簽訂行政契約，9月起公告實
施，以契約委託採使用者付費，審畢
直接發照，每年節約670萬委辦費
用。

04

委審制度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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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革新目標

關鍵
策略

委託
效益

委託由專業團體辦理，除為主管建築機關減少時
間及人力負荷外，讓公部門有餘力進行其他的為
民服務公務項目，其專業人員眾多可迅速排定起
造人及設計人建築執照審查事宜，提高建築許可
行政審查效率以加速臺北市之建築開發及建築物
更新效益。

01

02

03

比例
分配

監督
機制

都發局自審部分，所有執照類型皆可收件辦理，
專業團體部分僅可收辦部分執照，由民眾自由選
擇，無數量上的強制比例分配。

當專業團體審查通過核准之建築執照，由都發局
抽檢，有發現審查疏失則實施違規記點，並以行
政契約約定權利義務、利益迴避及爭議處理、損
害賠償、保險機制等。

六都建築執照審查制度

縣市政府 建照審查制度 委辦方式 委辦費用

臺北市

協審制（97至109年） 採購契約 每年670萬元

自審（110年） 無 無

雙軌制（委審或自審）
（110年～迄今） 行政契約 無，公會自行向民眾收加值服務費

新北市 雙軌制（委審或自審） 行政契約 無，公會自行向民眾收加值服務費
桃園市 雙軌制（委審或自審） 行政契約 無，公會自行向民眾收加值服務費
臺中市 雙軌制（委審或自審） 行政契約 無，公會自行向民眾收加值服務費

臺南市 自審制（委公會收件） 無 無

高雄市 雙軌制（委審或自審） 行政契約 無，公會自行向民眾收加值服務費

以使用者付費精神，依申請人需求及個案條件，選擇委審或自
審方式辦理建築執照申請，為六都主流建築執照申請審查制度

110年8月製表（111年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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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委託專業公會審查制度
其他縣市制度

委託範圍以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受理建造執照、雜項執
照、變更設計及建造執照併案辦理之拆除執照、變更使用
執照、室內裝修申請案件，但不含下列項目：
一、供公眾使用且其總樓地板面積達10,000平方公尺以
上。
二、山坡地基地範圍達3,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三、建築物樓層超過12層樓者。
四、辦理都市設計審查、開放空間預審申請案件。
五、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物許可申請案件。
六、建築物補辦建造執照申請案件。
七、震災災區原地重建申請案件。
八、農業資材室、農業產銷設施、畜牧設施、林業設施、
養殖設施等申請案件。

臺
中
市

一、審驗人員資格：
（一）登記建築師開業三年以上之建築師。但曾取得建築
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審查或鑑定人員任用資格者，不受開
業年限限制。
（二）曾受委託擔任建築物設計人或監造人業務案件達十
件以上。
（三）未受建築師法申誡二次以上之懲戒處分。
二、抽查計點制度。
三、利益迴避規定（違反規定而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
法機關）。
四、教育訓練。
五、人民陳情、訴願、行政訴訟及各級法院爭訟、國家賠
償等事件協助。
六、建築執照爭議處理機制及流程。
七、損害賠償責任及投保責任保險制度。

臺
中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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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審
制度

是時候回到主題了，有關
本市建築執照委託審查制度……

委審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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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契約
第二條 委託工作項目

一、甲方依臺北市管理自治條例第四十條規定委託乙方辦理
臺北市建築執照委託審查作業，乙方應依建築法及臺北市自
治法規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建築執照審查。
二、乙方受託辦理建築執照審查業務範圍如下：
（一）已完成都市更新審議或都市設計審議之建造執照（含
變更設計）案，但屬下列類型之一者除外：
1.基地規模大於6000平方公尺。
2.山坡地涉及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3.保護區原有合法房屋整建。
4.農舍案。
5.併建照辦理現有巷廢止、改道。
6.併建照辦理認定建築線。
7.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停車獎勵案件）。
8.涉及鄰避性、公共安全環境影響之用途設施如(加油站、
變電廠、精神病院…)。
9.其他因政策需求經甲方公告案件。

（110年9月版）

行政契約
第二條 委託工作項目

（二）雜項執照，但屬下列類型之一者除外：
1.山坡地涉及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2.連續壁基地規模大於6000平方公尺者。
3.農舍案。
4.併執照辦理現有巷廢止、改道。
5.併執照辦理認定建築線。
（三）變更使用許可：申請變更之樓地板面積超過1000平
方公尺者除外。
（四）拆除執照。
（五）建築執照統計報表及副本校對作業。

（110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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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契約
第四條 審查工作規定

一、乙方應於建築執照收件或復審申請受理日起2日內排定
審查時間，排定日起5日內完成審查作業（國定例假日不計
入審查工作時程）。
二、每一建築執照申請案，須由乙方排定2位以上審查人員
辦理，其中一位依甲方需求須具曾任政府建管單位審照人員
年資累計達3年以上者。
三、審查人員應依建築法及臺北市自治法規相關法令，就
(內政部頒訂之規定項目)進行審查，並於審查欄位用印負
責。
四、初審及復審：審查人員應將審查意見具體載明，填具審
查表做成紀錄用印簽章負責，併入執照卷內。初審應依法一
次通知補正。
五、建築執照需相關機關審查（核）之會辦作業，乙方應於
受理日起2日內完成會辦資料檢視及通知補正作業，應於申
請人備齊資料後3日內完成會辦作業。

（110年9月版）

行政契約
第四條 審查工作規定

六、建築執照需辦理會勘作業，乙方應於申請人備齊資料後
7日內排定會勘日期，並於會勘日後3日內完成會勘紀錄並
通知與會人員。
七、案件駁回：
（一）執照逾復審期限案件，乙方應整理留存資料、擬具駁
回函稿(電子檔及印出紙本)簽章負責後併執照卷送甲方，續
由甲方完成函稿蓋印關防發文行政作業。
（二）執照復審不符規定案件，乙方應整理留存資料、初審
及復審審查表、列舉不符規定項目並擬具駁回函稿(電子檔
及印出紙本)簽章負責後併執照卷送甲方，續由甲方完成蓋
印關防發文行政作業。
八、案件核准：經乙方審核符合規定案件，乙方應附審核通
過之規定項目審查表併執照卷並通知起造人(申請人)領照作
業。

（110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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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契約
第四條 審查工作規定

九、執照核准後，由乙方行政人員於5日內聯繫執照設計人排定日
程，安排設計人於建築法期限內進行副本校對作業，乙方完成校對
副本後並列印執照續送甲方蓋印機關關防，乙方完成校對副本之執
照正本續送甲方辦理歸檔及副本檢送甲方相關科室。
十、乙方應於執照核准後通知起造人於建築法期限內領照。
十一、乙方就建築執照委審業務執行情形，應逐案建檔並妥善保
管，每月彙整及製作統計表函送甲方備查，甲方得視需要每年辦理
業務督導1次，督導計畫由甲方另定之。
十二、審查人員執行建築執照審查時，應注意操守及執行態度，並
禁止利用審查時招攬相關業務，否則依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十三、建築執照申請案件審查之初審及復審，其審查人員以同一人
為原則，須由乙方敘明調整事由始得不為同一人。
十四、乙方及其所屬審查人員受理建築執照申請案審查時，應秉持
公正、公開、公平之方式進行，態度應保持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
避，互相推諉或無故拖延；乙方並應自主考核審查事務執行情形，
其結果定期報甲方備查。
十五、乙方應將委託審查之結果，每月呈報甲方。

（110年9月版）

行政契約
第七條 審查人員資格

一、乙方所屬審查人員資格應符合建築法第34條資格及下
列規定：
（一）執照審查資格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包含建造執照
(含建造執照變更設計)、雜項執照、拆除執照、變更使用執
照）：
1.近3年內擔任設計人並取得建造執照達3件以上者（臺北市
政府所核發之建造執照）。
2.曾任政府建管單位審照人員累計年資達3年以上者。
（二）變更使用執照審查資格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僅變更
使用執照）：
1.符合前款執照審查資格者。
2.近3年內受託進行建築物變更並取得變更使用執照達3件以
上者(臺北市政府所核發之變更使用執照）。
（三）其他報經甲方同意者。
二、乙方應將所屬審查人員名單檢送甲方備查，異動時，亦
同。甲方對乙方審查人員如認有不適任或有前項各款之情
事，得要求乙方更換適任人員，乙方不得拒絕。

（110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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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審
制度

（111年5月1日生效）

委審
制度

（111年9月16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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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及事項

110年9月16日
（一）已完成都市更新審議或都市設計審議之建造
執照（含變更設計）案，但屬下列類型之一者除
外：
1.基地規模大於6000平方公尺。
2.山坡地涉及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3.保護區原有合法房屋整建。
4.農舍案。
5.併建照辦理現有巷廢止、改道。
6.併建照辦理認定建築線。
7.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停車獎勵案件）。
8.涉及鄰避性、公共安全環境影響之用途設施如(加
油站、變電廠、精神病院…)。
9.其他因政策需求經甲方公告案件。
（二）雜項執照，但屬下列類型之一者除外：
1.山坡地涉及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2.連續壁基地規模大於6000平方公尺者。
3.農舍案。
4.併執照辦理現有巷廢止、改道。
5.併執照辦理認定建築線。
（三）變更使用許可：申請變更之樓地板面積超過
1000平方公尺者除外。
（四）拆除執照。
（五）建築執照統計報表及副本校對作業。

111年5月1日 111年9月16日
（一）建造執照，但屬下列類型之一者除外：
1.基地規模大於3000平方公尺。
2.山坡地涉及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3.保護區原有合法房屋整建。
4.農舍案。
5.併建照辦理現有巷廢止、改道。
6.併建照辦理認定建築線。
7.未經都市更新審議或都市設計審議之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
（停車獎勵案件）。
8.海砂屋案件。
9.輻射屋案件。
10.涉及鄰避性、公共安全環境影響之用途設施如(加油站、變電
廠、精神醫療機構…)。
（二）建造執照變更設計，原建造執照屬前款除外案件者，涉及
原行政簽報項目內容之變更設計者除外。
（三）雜項執照（含廣告物），但屬下列類型之一者除外：
1.山坡地涉及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2.連續壁基地規模大於6000平方公尺者。
3.農舍案。
4.併執照辦理現有巷廢止、改道。
5.併執照辦理認定建築線。
（四）變更使用執照：申請用途變更之樓地板面積超過1000平方
公尺者除外（其餘如立面變更、結構補強或其他項目變更者不在
此限）。
（五）拆除執照。
（六）建造執照、建造執照變更設計、雜項執照、變更使用許
可、拆除執照等，屬須併案辦理行政簽報或其他因政策需求經甲
方公告案件者除外。
（七）建築執照統計報表及副本校對作業。
（八）建築執照報備作業。

（一）建造執照，但屬下列類型之一者除外：
1.基地規模大於3000平方公尺。
2.山坡地涉及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3.保護區原有合法房屋整建。
4.農舍案。
5.併建照辦理現有巷廢止、改道。
6.併建照辦理認定建築線。
7.未經都市更新審議或都市設計審議之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
（停車獎勵案件）。
8.海砂屋案件。
9.輻射屋案件。
10.涉及鄰避性、公共安全環境影響之用途設施如(加油站、變電
廠、精神病院…)。
（二）建造執照變更設計，原建造執照屬前款除外案件者，涉及
原行政簽報項目內容之變更設計者除外。
（三）雜項執照（含廣告物），但屬下列類型之一者除外：
1.山坡地涉及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2.連續壁基地規模大於6000平方公尺者。
3.農舍案。
4.併執照辦理現有巷廢止、改道。
5.併執照辦理認定建築線。
（四）變更使用許可：申請用途變更之樓地板面積超過2000平方
公尺者除外（其餘如立面變更、結構補強或其他項目變更者不在
此限）。
（五）拆除執照。
（六）建造執照、建造執照變更設計、雜項執照、變更使用許
可、拆除執照等，屬須併案辦理行政簽報或其他因政策需求經本
局公告案件者除外。
（七）建築執照統計報表及副本校對作業。
（八）建築執照報備作業。

建造執照審查範圍演變

基地規模調整，由6000平方公尺除外
調整至3000平方公尺除外（建照）、
1000平方公尺除外調整至2000平方公
尺除外（變使）

原以已完成都市更新審議或都市設計
審議之建造執照案為主，後放寬不限
於經相關審議者

需行政簽報案件仍由建照科審查，但
經都審或都更審查之停獎案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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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執照審查範圍演變

變更使用執造增列立面變更、結構補
強或其他項目變更者可不受面積限制
（變更樓地板１０００平方公尺）

雜項執照無特殊變化，其６０００平
方公尺除外未隨建造執照範圍調整而
修改

變更設計、拆除執照除行政簽報案件
仍由建照科審查外，均屬審查範圍內

審查人員資格

建造執照 變更使用執照

建造執照 變更使用執照

變更使用執照建造執照

執照審查資格應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包含建造執照
(含建造執照變更設計)、
雜項執照、拆除執照、變
更使用執照）：
一、近5年內擔任設計人
並取得建造執照達3件以
上者（其中1件得為其他
縣市政府所核發之建造執
照）。
二、曾任政府建管單位審
照人員累計年資達3年以
上者。

所屬審查人員資格應符合建築法第34條資格及下列規定：

變更使用執照審查資格應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僅變
更使用執照）：
一、符合前款執照審查資
格者。
二、近3年內受託進行建
築物變更並取得變更使用
執照達2件以上者(臺北市
政府所核發之變更使用執
照）。

或其他報經本局同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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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流程

違規記點（契約第十

條）
一、乙方審查通過核准之建築執照，甲方應定期抽檢，如

因審查疏失而須辦理變更設計，應對審查人員予以記點
2次，如因審查疏失而撤銷或廢止該執照，除應負衍生
之損害賠償及相關法律責任外，並應對審查人員予以記
點3次；經抽檢未符內政部審查表項目，予以記點1次，
未依規定會辦相關單位予以記點1次，未辦理會勘予以
記點1次，文件疏漏要求檢附達3項以上以記點1次，注
意事項漏列3項以上予以記點1次。

二、依本條規定之記點紀錄應併入本契約第八條之執行成
果報告書，一年內累積記點達3點之審查人員，乙方應
對該員停止審查作業6個月；連續2年累計達4點者，乙
方應對該員停止審查作業1年。

三、初審、復審兩階段乙方應各設置審查作業自主檢查檢
驗停留點，檢驗審查天數及行政審查事項是否符合規
定，其檢驗成果應紀錄成冊，每週報甲方備查。

四、甲方應逐月抽檢前一月份經乙方審查而核發之建築執
照，抽檢比例為，建造執照抽檢百分之二十，且至少3
件以上，其他類別執照抽檢百分之十。

五、執照抽檢項目為內政部頒訂規定審查項目及甲方頒訂
須辦理會勘及會辦項目及其他須查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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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案件抽檢結果

一、是否與面積計算表一致、備註欄要填寫建蔽容積放寬、獎勵事項等
二、注意事項附表是否依申請事項正確勾選
三、用途是否釐清（附條件允許使用、部分涉及面積之用途等）

執照申請書：

常見抽檢
缺失研析

一、都更權變範圍及非權變範圍建物土地
二、無產權建物同意書之內容

土地建物權利證明文件：

一、管區列管事項未完整說明
二、都審都更免會辦檢討
三、審查結果於注意事項附表加註

管區列管事項及他單位會審事項：

一、工程進度、現場照片（確認有無先行施工等）不全
二、變更設計應附原執照申請書、抽查報備文件圖說等
三、技師簽證資料不全，會員證等未檢附
四、現況實測圖、一樓平面圖未依規定繪製
五、現有巷、樹保樹木、共同壁等現場資料未見檢討

既有文件、現況建物、簽證資料等：

延審、會
辦、簡化
簽辦制度
調整修正

未來
方向
持續推動
增強效率

製作教育
訓練手冊
提升效能

各類執照
無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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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接下來，「建築執照委託審查制度運作」

15



 

16



 

臺北市政府委託專業公會辦理建築執照審查作業暨抽
查作業說明會 

 
                                          撰稿及解說：郭高明 
                                                            111/11/23 更新 

一、前言 

為提高建築執照核發之行政效率，臺北市政府與本會訂定行政契約委託

本會辦理建築執照行政審查作業。 

法源依據： 

(一)行政程序法第 16 條：行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

間團體或個人辦理。 

(二)臺北市管理自治條例第四十條：主管建築機關得就下列事項，委託

具有各該項學識及經驗之專業公會或團體（以下簡稱審查機構）辦

理：1.建築執照之審查。2.施工勘驗或竣工勘驗。 

        前項審查機構之資格、項目、程序、書件表格，由主管建築機關定

之。 

(三)行政程序法第 2 條：3.受託行使公權力之各人或團體，於委託範圍

內，視為行政機關。 

 

二、建築法第二章建築許可之相關規定 

    第 30 條(申請要件) 

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時，應備具申請書、土地權利證明文件、

工程圖樣及說明書。 

第 31 條(申請要件) 

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申請書，應載明左列事項： 

一、起造人之姓名、年齡、住址。起造人為法人者，其名稱及事務所。 

二、設計人之姓名、住址、所領證書字號及簽章。 

三、建築地址。 

四、基地面積、建築面積、基地面積與建築面積之百分比。 

五、建築物用途。 

六、工程概算。 

七、建築期限。 

第 32 條(申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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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圖樣及說明書應包括左列各款︰ 

一、基地位置圖。 

二、地盤圖，其比例尺不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三、建築物之平面、立面、剖面圖，其比例尺不得小於二百分之一。 

四、建築物各部之尺寸構造及材料，其比例尺不得小於三十分之一。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規定之必要結構計算書。 

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規定之必要建築物設備圖說及設備

計算書。 

七、新舊溝渠及出水方向。 

八、施工說明書。 

第 33 條(審查期限)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收到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

照書件之日起，應於十日內審查完竣，合格者即發給執照。但供公眾使

用或構造複雜者，得視需要予以延長，最長不得超過三十日。 

第 34 條(審查項目)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說明

書，應就規定項目為之，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

本法規定簽證負責。對於特殊結構或設備之建築物並得委託或指定具有

該項學識及經驗之專家或機關、團體為之；其委託或指定之審查或鑑定

費用由起造人負擔。 

前項規定項目之審查或鑑定人員以大、專有關系、科畢業或高等考試或

相當於高等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關類科考試及格，經依法任用，並具

有三年以上工程經驗者為限。 

第一項之規定項目及收費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第 35 條(通知改正)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對於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案

件，認為不合本法規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令或妨礙當地都市計畫或

區域計畫有關規定者，應將其不合條款之處，詳為列舉，依第三十三條

所規定之期限，一次通知起造人，令其改正。 

第 36 條(復審與駁回) 

起造人應於接獲第一次通知改正之日起六個月內，依照通知改正事項改

正完竣送請復審；屆期未送請復審或復審仍不合規定者，主管建築機關

得將該申請案件予以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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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理建築執照審查業業務範圍(委託工作項目) 

(一)建造執照，但屬下列類型之一者除外： 

1.基地規模大於 3000 平方公尺。 

2.山坡地涉及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3.保護區原有合法房屋整建。 

4.農舍案。 

5.併建照辦理現有巷廢止、改道。 

6.併建照辦理認定建築線。 

7.未經都市更新審議或都市設計審議之增設室內公用停車空間（停

車獎勵案件）。 

8.海砂屋案件。 

9.輻射屋案件。 

10.涉及鄰避性、公共安全環境影響之用途設施如(加油站、變電

廠、精神醫療機構…)。 

(二)建造執照變更設計，原建造執照屬前款除外案件者，涉及原行政

簽報項目內容之變更設計者除外。 

(三)雜項執照（含廣告物），但屬下列類型之一者除外： 

1.山坡地涉及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2.連續壁基地規模大於 6000 平方公尺者。 

3.農舍案。 

4.併執照辦理現有巷廢止、改道。 

5.併執照辦理認定建築線。 

(四)變更使用許可：申請用途變更之樓地板面積超過 2000 平方公尺者

除外（其餘如立面變更、結構補強或其他項目變更者不在此限）。 

(五)拆除執照。 

19



 

(六)建造執照、建造執照變更設計、雜項執照、變更使用許可、拆除

執照等，屬須併案辦理行政簽報或其他因政策需求經本局公告案

件者除外。 

（七）建築執照統計報表及副本校對作業。 

（八）建築執照報備作業。 

 

四、審查作業程序 

審查作業包括：一.審查、二.通知補正、三.復審、四.核准、五.駁回等

程序。 

(一)審查事項 

      1.審查事項應就主管建築機關規定項目及依下表格： 

各類建築執照申請案首次掛號規定項目審查表、各類建築執照審

查紀錄表、建築執照行政審查項目審查紀錄表之規定項目。 

2.並查核下列項目文件是否齊全： 

(1)建築執照核發前，各項與主管建築機關建管業務相關之行政會辦作

業是否完成。 

(2)建築執照涉及需辦理行政會勘(會審)時之通知、主持、 發文等行

政作業是否完成。 

(3)專業簽證事項之文件是否齊全。 

 

     (二)時程控管 

1.建築執照收件或復審申請受理日起 2 日公會將排定審查時間，請審查

人員在排定日起 5日內完成審查作業（國定例假日不計入審查工作

時程）。 

2.每一建築執照申請案，應排定 2位以上審查人員辦理，其中一位(主管

機關要求)須具曾任政府建管單位審照人員年資累計達 3 年以上者。 

3.審查人員應依建築法及臺北市自治法規相關法令，就(內政部頒訂之規

定項目)進行審查，並於審查欄位用印負責。 

4.初審及復審：審查人員應將審查意見具體載明，填具審查表做成紀錄

用印簽章負責，併入執照卷內。初審應依法一次通知補正。 

5.建築執照需相關機關審查（核）之會辦作業，應於受理日起 2日內完

成會辦資料檢視及通知補正作業，並於申請人備齊資料後 3 日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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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會辦作業。 

6.建築執照需辦理會勘作業者，應於申請人備齊資料後 7 日內排定會勘

日期，並於會勘日後 3 日內完成會勘紀錄並通知與會人員。 

7.案件准駁： 

  決行層次：核准→第三層、補正→第一層及第二層、駁回→第三層 

（1）執照逾復審期限案件，擬具駁回函稿(電子檔及印出紙本)簽章

負責後併執照卷送主管通關，完成函稿蓋印關防發文行政作

業。其他審查資料(主管機關訂定之審查紀錄表) 

（2）執照復審不符規定案件，應整理留存資料、初審及復審審查表、

列舉不符規定項目並擬具駁回函稿(電子檔及印出紙本)簽章

負責後併執照卷送主管機關完成蓋印關防發文行政作業。 

 

五、審查人資格限制及培訓 

一、審查人員資格應符合建築法第 34 條資格及下列規定： 

（一）執照審查資格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包含建造執照(含建造執

照變更設計)、雜項執照、拆除執照、變更使用執照）： 

1.近 3 年內擔任設計人並取得建造執照達 3件以上者（臺北

市政府所核發之建造執照）。 

2.曾任政府建管單位審照人員累計年資達 3年以上者。 

（二）變更使用執照審查資格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僅變更使用執

照）： 

1.符合前款執照審查資格者。 

2.近 3年內受託進行建築物變更並取得變更使用執照達3件以

上者(臺北市政府所核發之變更使用執照）。 

（三）其他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者。 

 二、審查人員之培訓 

   具上列資格人員須參與本會為建築執照審查專辦之講習了解審查人員之

權責及相關建管法令，方可參與審查作業，本會為使建築執照審查業務

順利進行，將建請本行政委託案之主管建築機關，定期舉辦審查人員之

教育講習以建立審查標準一致而能公平、公正執行審查避免審查疏失，

乃規定審查人員應全程參加講習會，方得參與各項建築執照審查。 

 

六、審查人員作業規範 

擔任建築執照審查工作之建築師審查時應遵守下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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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會受理各項建築執照申請掛號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及下午 2 時至 5時。但如遇國定假日或天災或不可抗拒

之理由則不在此限。 

2. 各項建築執照審查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3. 審查項目依臺北市政府委託各項執照應審事項辦理。 

4. 各項建築執照審查地點為臺北市政府中央南區地下 2樓。 

5. 審查建築師遇有下列情形時，應自行迴避並告知本會，由本會另

派審查建築師執行： 

(1)審查人員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

親、同財共居之親屬或曾有此關係者為該受審查案件之當事人

時。 

(2)審查人員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受審查案件與當事人現有或

3 年內有共同權利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或曾有僱傭、委

任、代理關係者。 

(3)審查人員為該案之當事人或同事務所或聯合事務所。 

(4)有其他情形足使申請人認其有不能公正執行職務之虞，經申請

人以書面敘明理由，向建築師公會提出，經建築師公會作成迴

避決定者。 

6. 當天因事不克擔任審查作業，請於三個工作天前，以電話告知建

築師公會承辦的會務人員，由建築師公會另行安排，否則以缺席

論。例：星期一輪值者，須於上星期三前告知；星期五輪值者，

須於星期二前告知。 

7. 各審查建築師應於簽退時點交案件，並確實保管案件書圖卷宗，

不得遺  失，且嚴禁任何人將案件攜出審查室及影印。 

8. 審查建築師針對所有缺失應一次告知，並當場將審查意見具體詳

實載明後簽名負責。 

9. 執行審查作業時，不得任意離席及處理私事。 

10.執行審查案件時，應注意操守及執行態度，禁止利用審查時招攬

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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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項建築執照審查費用及審查人員審查費用 

(一)臺北市建築師公會各項建築執照審查(含報備)收費標準 

註：未規定事項之收費，得隨時修正之。 

 

 

 

建築執照類別 審查費用 

法定工程造價 5000
萬以下之案件 

以法定工程造價萬分之 6計算。 
每件收費不得少於 30000 元 

一、 建造執照（含
雜項執照、雜
併建、拆併
建、廣告物雜
項執照） 

法定工程造價超過
5000 萬之案件 

1.以法定工程造價5000萬以下部分以萬
分之 6計算。 

2.超過 5000 萬以上部分以萬分之 2 計
算。 

第 1、2兩項合計應繳金額 
每件收費不得高於 80000 元 

增加法定工程造價 

依原繳金額收取 50％外，另依增加工程
造價部分之萬分之 6 計算。 
每件收費不得少於 20000 元不得高於
40000 元 

二、建造執照變更
設計（含雜項
執 照 、 雜 併
建、拆併建） 

減少或未變更法定
工程造價 

依原繳金額收取 50％ 
每件收費不得少於 20000 元不得高於
40000 元 

拆除戶數 10 戶以下 每件收取 30000 元 

三、拆除執照 

拆除戶數 11 戶以上 
申請戶數超過 10 戶，每戶加收 1000 元，
每件收費不得高於 40000 元 

四、變更使用執照 按件收取費用 

1.樓地板 2000m²以下，每件收取 30000
元(2000m²以上不在委託範圍) 

2.不涉樓地板面積限制之立面變更、結
構補強或其他變更項目，每件收取
30000 元 

五、報備案件 按件收取費用 

1.建造執照(含變更設計)相關事項之報
備每件收取 4000 元 

2.變更使用執照、雜項執照、拆除執照
相關事項之報備每件收取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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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查人員審查費及車馬費 

一、 掛號審查建築師之審查費用為：車馬費 1000 元及審查費 1500 元，

超過 3件時每件再加 500 元之審查費。但無案件時僅支領 1000 元車

馬費。 

二、 建築執照審查建築師之審查費用為： 

建造執照：審查費 3000 元及車馬費 1000 元 

其他執照：審查費 1500 元及車馬費 1000 元 

 複審建造執照：審查費 1000 元及車馬費 1000 元 

 複審其他執照：審查費 500 元及車馬費 1000 元 

各項執照校對副本：審查費 500 元及車馬費 1000 元 

現場會勘：車馬費 1000 元、審查費 1000 元及交通費 500 元 

 

附件(可選擇建科或公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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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效統計 

    (一)審查人員配置 

        1、掛號審查人員計 47 位輪值，處理量能為每 23~24 天輪一次，尚

屬合理。 

2、各項執照(建照、雜照、拆照、變使)之審查量能： 

   (1)各項建築執照第一層審查人員計 29 位建築師輪值、第二層審

查人員總計 11 人、第三層審查人員總計 5人。 

(2)四照(建照、變更設計、雜照、拆照)之審查： 

一層審查人員 29 人輪流分派案件，每人約 18 天輪審 1 次。 

(3)四照之二層由 11 人輪流分派案件，每人約 5~6 天輪審 1 次 

(4)四照之三層由 5 人輪統分派案件，每人約 9 天輪審 1 次。 

3、行政人員：建築師公會審查室 2人負責登記桌業務，建築師公會

駐建照科 2 人負責副本校對作業。 

 

 

(二)審查案件數量統計 

 

委託審查案件數量及承辦時間 

110 年 09 月 16 日~111 年 9 月 16 日止(1 年) 

委託審查案件辦理進度時程表 

項目 建造執照 變更設計 雜項執照 拆除執照 變更使用 
執照 

掛號階段(准予掛號) 73 107 30 70 88

辦理階段(退回補正) 30 4 8 5 20

完成階段(核准送建照科) 40 85 13 28 64

完成階段(撤案或駁回) 3 3 3 0 4

自掛號日到核准日平均天數 63.50 天 33.41 天 67.85 天 30.53 天 71.16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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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審查完成後校對副本常發生之缺失及建照抽查常發現之缺失： 

     一、校對副本之缺失 

 

二、建照抽查時常發現之缺失(建照科已有說明) 
   

3-1 建蔽率  

3-2 容積率  

3-3 建築物高度、高度比、樓層高度、日照、陰影 

  欠樓梯剖面至屋頂突出高度檢討(3-3) 

  屋突面積補檢討小於 8 分之 1 建築面積(3-3) 

  冬至日照檢討補正(3-3) 

3-4 院落  

  後院深度比線檢討(未檢討)(3-4) 

  側院最小淨寬檢討(3-4) 

3-5 鄰棟間隔 

3-6 停車空間、裝卸位 

  
停車空間與作業廠房間 FD1 門防火阻熱性不符，請修正，請依北市工建字

第 09471263900 號函修正(3-6) 

  地下層停車空間所有小車位應不得靠牆設置(3-6) 

1、文件缺漏： 2、圖說部分之缺失 

1. 建築物概要表與面積計算表數字不符 

2. 申請書內容與面積計算表不符 

3. 申請書內容和其他文件不一致 (建築

物概要表、雜項工作物概要表、地址

門牌清冊、注意事項附表、綠化設施

明細表) 

4. 圖說尺寸錯誤 

3、其他： 

1. 未依規定數量、格式製作副本 

2. 文件未依規定簽名用印 

3. 文件內容未從系統產出 

4. 技師簽證未標明：結構/土木技師 

5. 副本內容與正本不符 

6. 綠建築保證金：未確認適用新/舊法

(建照) 

7. 液化潛能未確定是否為高/中/低度

(建照列管) 

8. 7601/7602 未勾選(建照列管) 

9. 未標明是否為危老案件(拆照) 

10. 未註明違規事項(變更使用) 

1. 規費計算錯誤 

2. 套繪圖面積錯誤 

3. 管理卡未附土地同意書 

4. 報告書未上傳系統(結構外審) 

5. 圖說未押簽證⼈電子大小章 

6. 系統送件類別錯誤或未送件 

7.校對副本於建照科之電腦作業應攜帶

建築師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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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45 號車位前方 5x6m 空間不足修正(3-6) 

  停車空間與無障礙通路應以實牆隔開(3-6) 

   B2F 無障礙車位前方迴車空間(6m x 5m)不足(3-6) 

  請於圖面補檢討 250 專案(3-6) 

3-7 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 

  地面層騎樓柱退 15cm 檢討(3-7) 

   1F 騎樓無障礙順平高程請補檢討(3-7) 

3-8 綠化設施(等) 

3-9 走廊、通道等 

3-10 樓梯、安全梯、特別安全梯、步行距離 

  室外安全梯 B 與最近開窗距離未檢討(3-10) 

  排煙室防火門未開往避難方向，請修正(3-10) 

  室外梯缺護欄(3-10) 

   1F 平面請補直通樓梯至戶外出入口步行距離(3-10) 

3-11 防火區劃、防火構造 

  梯廳依 79-2 標示遮煙性能(3-11) 

  室裝圖說補防火區劃檢討圖說(3-11) 

  
陽台設置裝飾板請補檢討透空率，設置區域佔陽台長度之比例與 75x120cm

之逃生救災空間開口(3-11) 

   1F 機車位應有 1 小時區劃與其它空間及逃生避難室空間區隔(3-11) 

3-12 緊急用升降 

  緊急昇降機排煙室面積未檢討(3-12) 

3-13 防火間隔 

   A202 圖 A2 戶陽台側鄰地防火牆檢討(3-13) 

  臨境界線建物開口及防火間隔(防火時效)檢討(3-13) 

3-14 通風採光 

3-15 防空避難、屋頂避難 

   A2-07 補避雷針及涵蓋範圍標示(3-15) 

  1 補避難平台檢討(6F)(3-15) 

  補檢討防空避難室固定設備(3-15) 

3-16 無障礙設施 

  無障礙樓梯起階靠牆扶手延伸一階水平延伸 30cm 防勾撞(3-16) 

  修正無障礙專章檢討圖(二)樓梯扶手詳圖補標示樓梯踏步尺寸(3-16) 

   1F 平面無障礙通路未標示高程、坡度(3-16) 

  各層無障礙昇降機請補標示 150cm 空間(3-16) 

  
 A7-1 無障礙檢討應配合 A2-2，標示出入口通路室內外高程及無障礙坡道

(3-16) 

   1 樓無障礙車位面前車道寬只 250cm，不符 350cm 寬度(3-16) 

  無障礙通路及汽機車車道不能重疊交叉，請修正(3-16)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檢討項目不全，自我檢視表日期(3-16) 

   A2-14 補高程並檢討無障礙坡道(3-16) 

  無障礙室外及室內通路標示請補繪(高程/斜率等)(3-16) 

3-17 其他退縮及緩衝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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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臨接道路限制 

3-19 建築設備 

  
車道及 1F 大門及排氣墩、戶外梯，需「防水閘門」車道右側需實體牆面高

於 90 公分擋水(3-19) 

3-21 相關圖說(常犯錯誤) 

3-23 經本市建造執照簽證抽查會議決議事項 

3-24 其他抽查意見 

 

 

附件：各項申請表格 

建築執照案件屬性確認表(變更設計)(1110916) 

掛號前注意事項、各項執照審查費用一覽表(1111108).pdf 

掛 1 建造執照新申請案掛號規定項目審查表(A-1)110.09.16 起掛號適用.xls 

掛 2 變更設計申請案掛號規定項目審查表(A-2)110.09.16 起掛號適用.xls 

掛 2 變更設計申請案掛號規定項目審查表(A-2)109.4.17.xls 

掛 3 變更使用執照申請案掛號規定項目審查表(A-5)110.09.16 起掛號適 

掛 3 變更使用執照申請案掛號規定項目審查表(A-5)109.1.1.xls 

掛 4 拆除執照掛號規定項目審查表(A-4)110.09.16 起掛號適用.xls 

掛 4 拆除執照掛號規定項目審查表(A-4)105.12.29.XLS 

掛 5 雜項執照申請案掛號規定項目審查表(A-3)110.09.16 起掛號適用.xls 

掛 5 雜項執照申請案掛號規定項目審查表(A-3)109.1.1.xls 

掛 6 廣告物雜項執照掛號規定項目審查表(104.2).xls 

審 1-2.1 建造執照(變更設計)協審紀錄表 110.09.16 起掛號適用.xls 

審 1-2.1 建造執照(變更設計)協審紀錄表 108.3.21.xls 

審 1-2.2-1 廣告物雜項執照協審紀錄表-104.3.19.xls 

審 1-2.2 雜項執照協審紀錄表-A-3 表-110.09.16 起掛號適用.xls 

審 1-2.2 雜項執照協審紀錄表-A-3 表-108.3.21.xls 

審 1-2.3 拆除執照協審紀錄表-A-4 表-110.09.16 起掛號適用.xls 

審 1-2.3 拆除執照協審紀錄表-A-4 表-108.3.21.xls 

審 1-2.4 變更使用執照協審紀錄表-110.09.16 起掛號適用.xls 

審 1-2.4 變更使用執照協審紀錄表-108.3.21.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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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結構抽查表抽查案件案件控管表(建造執照.變更設計.雜項執

照)107.5.15.doc 

附 2.結構抽查表抽查案件案件控管表(變更使用執照)107.5.15.doc 

附 3.建築執照案件屬性管控表(拆除執照)-108.05.30.doc 

會辦-內容說明表.XLS 

會辦-審查表.A 組~G 組 110.09.16 起掛號適用.xls 

其他 1.建築執照文件排序表.xls 

其他 4.違建補照確認說明書-107.08.23.docx 

其他 10.五大管線-執照正本借出切結書.doc 

其他 11.【無紙化審查】上傳電子檔與建築執照紙本一致切結書  

其他 12.【無紙化審查】上傳報告書與核准正本一致切結書  

其他 13.臺北市建築物室內裝修消防防護計畫檢核表(AF-1)1090508.doc 

其他 14.未涉及室內裝修行為切結書(變更使用執照)1090713.docx 

1110222 校對副本【切結書】  

1111005 校對副本需知.pdf  

變更說明及理由(範例).pdf 

 抽查重要項目參考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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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建照科 李御嘉股長
111.12.13

建照技術抽查常見缺失

Agenda

都市計畫退縮&騎樓01

北向日照02

停車空間03

山坡地04

危老05

其他06

山坡地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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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
土管&細部計畫通案規定

北投區、文山區、中正區、大同區、松山區、南港區、中山區、大安區、萬華
區、內湖區、士林區

信義區細計近期尚未公告通檢

01

土管通案退縮規定(不可突破)

條文 分區 3.64m騎樓 3.64m無遮簷

88-1 農業區、保護區(臨路側) X 退縮3.64m建築 退縮可計法空

87 商業區(臨路寬>8m) O 或 O 1.退縮可計法空+
院落寬深度

2.(第92條)不得設
屋簷、雨遮、圍牆
或其他障礙物

3.(111.3.7函釋)設
置綠化設施要留
2.5m通行淨寬、不
得設置樹立廣告物

88 行政區、文教區(臨路側) O 或 O

89 公共設施用地(臨路側) O 或 O

90 工業區(臨路側) X O

91
指定留設路段(臨路側)
(臺北市住宅區重要幹道兩側應留設
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規定)

O 或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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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計通案規定(原則性規定可都審突破)
發布日期 行政區 指定路段 突破 全路段 突破 其他通案規定

110.01.13 大同細計 1.5-3.64m騎樓(p.53-55) X 1.5m無遮簷(p.64) X

108.01.18 南港細計 無遮簷(p.62-65) X 開挖率=
法建蔽率+10%

108.04.25 松山細計 3.64m騎樓(p.62) O 1.5m無遮簷(p.61) X

110.11.18 中山細計 3.64m騎樓(p.63、64) O 1.5m無遮簷(p.63) X

110.07.09 大安細計 3.64m騎樓(p.67、68) O 1.5m無遮簷(p.67) X

110.01.12 萬華細計 3.64m騎樓(p.88-90) O 1.5m無遮簷(p.91) X

110.03.23 士林細計 無遮簷、騎樓、自行車(p.79-
84)

X 1.5m無遮簷(p.85) O

111.09.23 文山細計 3.64m騎樓(p.73-75)

2-10m無遮簷或綠帶(p.75-77)

X
O

1.5m無遮簷(p.78) O

111.10.07 北投細計 3.64m騎樓(p.57-58) O 1.5m無遮簷(p.58) O 停車出入口1處
為原則

111.06.21 中正細計 3.64m騎樓(p.73-75) O 1.5m無遮簷(p.75-77) O

108.07.17 內湖細計 2.0m無遮簷(p.38) O

註：1.信義細計近期尚未公告通檢2.除上述通案性規定外，個案規劃時仍應參閱各行政區通盤檢討案列已發布或
另案發布之都設管制地區相關規定

硬

中

軟

大同通檢退縮規定(110.01.13)

p.53-55

技規§28：商業區之法定騎樓或住宅區面臨十五公尺以上道路之法定騎樓所占面積不計入
基地面積及建築面積。故扣除基地及建築面積時，請核對使用分區及面前道路(e.q. 大龍
街、哈密街) 例外特別注意：

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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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通檢退縮規定
(108.01.18)p.62-65

南港通檢退縮規定
(108.01.18)p.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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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通檢退縮規定(108.04.25)

p.61、62

例外特別注意：民生社區特專區、敦
化南北路特專區、市民大道兩側、松山車站附
近、松南營區及周邊特專區、長春路北側及慶
城街兩側

中山通檢退縮規定(110.11.18)

p.62-65

例外特別注意：
市民大道兩側、華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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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通檢退縮規定(110.07.09)

p.62-65

例外特別注意：國父紀
念館特專區、中正紀念堂特專
區、敦化南北路特專區、市民大
道兩側、華光社區特定專用區

萬華通檢退縮規定(110.01.12)

p.88-91

例外特別注意：
萬華車站周邊、大理街特
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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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通檢退縮規定(110.03.23)

p.79-55 士林新東西向道路兩側 磺溪兩側

Y24捷運站周邊

例外特別注意：士林北投科技園區、
基隆河新生地

文山通檢退縮規定(111.09.23) p.73-78
例外特別注意：景美老街、精
美溪及新店溪沿岸、指南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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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通檢退縮規定(111.10.07) p.57-58
例外特別注意：磺溪及磺港溪、行義
路溫泉、北投溫泉親水公園、北士科、關渡
站附近、關渡宮、政戰學校、陽明大學、奇
岩社區、和信醫院

其他通案規定：
停車出入口1處為原則

中正通檢退縮規定(111.06.20)

p.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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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通檢退縮規定(108.07.17)

p.38

例外特別注意：
1.成功路三段及四段帶狀商業區應留設騎樓、成美橋
旁第三種工業區要留4公尺帶狀開放空間
2.內湖科技園區、大彎南段及五期、蘆洲里另有規定

除上述通案性規定外，

個案規劃時仍應參閱各行政區通盤檢討案列已發布或另案
發布之都設管制地區相關規定

臺北市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
土管&細部計畫通案規定重要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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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F以下增設升降機
雜照，可以設在退縮範圍
嗎?(111.04.15北市都規字第1113031404號)

A1：可以。
惟後續倘建物新建、改建
時，仍應依前開細部計畫及
建築管理規定檢討。

<補充函釋>

Q2：綠化設施和廣告
物，可以設在土管92條退
縮範圍嗎?(111.03.07北市都規字第1113002349

號)

A2：
1.綠化留足2.5m通行淨寬可
以。
2.樹立廣告不行，就算跟綠化整
併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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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各通檢規定留設的無遮簷人行道能以騎樓設置嗎?
(111.10.02府授都規字第1113079666號)

A3.1：考量部分狹小基地受限於基地條件，故援引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7
條第2項規定，如建築基地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以法定騎樓檢討設置：

1.基地屬角地且基地規模未達300平方公尺者

2.基地因都市計畫或相關禁（限）建法規之建築物高度限制，致基準容
積或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
後處理自治條例規定申請之獎勵容積無法用罄者。

3.其他特殊情況之基地，經本府都市發展局個案審認者

22

A3.2：符合前項條件基地，
其設置之騎樓應依下列規定檢
討：
1.騎樓留設之人行空間淨寬
不得小於各通檢案指定寬
度，且構造應符合本市建
築管理自治條例第7條及建
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Q3：各通檢規定留設的無遮簷人行道能以騎樓設置嗎?
(111.10.02府授都規字第11130796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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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符合前項條件基地，其
設置之騎樓應依下列規定檢討：

Q3：各通檢規定留設的無遮簷人行道能以騎樓設置嗎?
(111.10.02府授都規字第1113079666號)

申請人須提供設置騎樓前、後建築物配
置相關圖說及綜理表，敘明「無法退縮
留設各通檢案指定寬度無遮簷人行道」
之緣由，並由建築師簽證負責。

2.騎樓應規劃與鄰地留設
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順
接，避免妨礙通行者

24

A3.3順平連結案例

1.5m
1.5m

1.86m

Q3：各通檢規定留設的無遮簷人行道能以騎樓設置嗎?
(111.10.02府授都規字第11130796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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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法定騎樓設置規定
• 騎樓牆面退縮3.64m

• 騎樓柱正面應自建築線退縮15cm

• 騎樓外緣應高出道路邊界處10~20㎝

• 1/40潟水坡度

• 外牆面與道路境界線應保持3.52M以上寬度

• 淨高不得小於3.33M

• 於法定騎樓範圍內淨寬不得小於250cm

五

25

剖面圖
騎樓柱自建築線退縮15cm

建築物
內部

建築線

L>250cm

H>3.33m

騎樓柱

S=1/40
h=10-20

道路

01法定騎樓設置規定

騎樓地面「外牆面」包含「柱面」
應齊平

提會案例109.8上№1

§7-I-2、建築物地面層外牆面與道路境界線
應保持三．五二公尺以上寬度。

352㎝以上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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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中山北路騎樓留設原則

27

彙編8404：

中山北路部分路段依都市計畫說明書規定，應自建
築線退縮50公分始能建築(一般路段僅需退縮15公
分)，故於法定騎樓線深度範圍內，騎樓淨寬甚難
達到法定寬度，為解決設計上之實質困難，故擬訂
此原則。

建築線
364cm

法定騎樓

柱

柱

通行淨寬

計入容積且不得堵塞

28

院落判別
土管自治條例§ 2

40m計畫道路40m計畫道路
15m

計
畫
道
路

15m

計
畫
道
路

變更前 變更後

騎樓牆面退縮3.64公尺
騎樓柱正面應自建築線退縮15cm
騎樓外緣應高出道路邊界處10~20㎝
1/40潟水坡度
外牆面與道路境界線應保持3.52m以上寬度
淨高不得小於3.33m
於法定騎樓範圍內淨寬不得小於250cm

騎樓規定
建管自治條例§ 7

側

後

後

後

側側

前面基地線：基地臨接較寬道路之境界線。
後面基地線：基地線與前面基地線不相交且其延長

線與前面基地線（或其延長線）形成
之內角未滿45度者，內角在45度以
上時，以45度線為準。

側面基地線：基地線之不屬前面基地線或後面基地
線者。

前

鄰地 鄰地

46°46°後 後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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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日照
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檢討辦法

111年7月15日臺北市政府(111)府法綜字第1113028291號令修正發布第四條條文

109年11月6日臺北市政府(109)府法綜字第1093051303號令訂定發布全文五條

02

30

• 本市新建或增建建築物高度超過21公尺部
分，在冬至日所造成之日照陰影，應使鄰
近之住宅區基地有一小時以上之有效日
照。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北向日照
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
檢討辦法§ 4第1項

誰要檢討?(原則)

誰不用檢討?(例外)
1.單幢+面寬<10m
2.退6m+面寬<20m

一、基地配置單幢建築物，且其投影於北向
面寬不超過10公尺。
二、建築物外牆面自基地北向境界線退縮6公
尺以上淨距離，且投影於北向最大面寬合計
不超過20公尺。基地配置之各建築物，其相
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在十二點五度以上
時，該相鄰建築物投影於北向之面寬得分別
計算。

兩幢建物離的夠遠
面寬就可以分別檢討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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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合併檢討(原則)

誰可分別檢討?(例外)
1.退足6m(北側道路or路線商業區寬度可計入)
2.兩幢建物離的夠遠

北向日照
臺北市建築物有
效日照檢討辦法
§ 4第2項

現行規定(放寬前) 修正規定(放寬後)

住宅區

住商混合使用
路線型商業區

基地內應自行退足≧6m以上淨距離可個別檢討

基地內無法退縮≧6m以上

住宅區

住商混合使用
路線型商業區

建築
量體

基地內退縮

建築
量體

退足≧6m以上淨
距離，可個別檢
討

建築
量體

建築
量體

一幢二棟 一幢二棟

未退足≧6m以上
淨距離，應合併
檢討

<=6m

>=6m

X O
建築基地

12.5
或37.5°

6m
或

3m

12.5
或37.5°

6m
或

3m

符合✓

符合✓

不符合X

符合✓

基地內
自行退

北向道路寬度 ①及
②符
合可
個別
檢討

≧6m以
上=

相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12.5°以上且建物相鄰間淨距離6m
或

相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37.5°以上且建物相鄰間淨距離3m
②

① 基地內
自行退

北向道路寬度
或

鄰接路線型商業
區寬度

①及
②符
合可
個別
檢討

≧6m以
上=

相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12.5°以上且建物相鄰間淨距離6m
或

相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37.5°以上且建物相鄰間淨距離3m

①

②

基地配置之各建築物，應合併檢討有效日照。但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各建築
物得個別檢討有效日照：
一、各建築物外牆面自基地北向境界線退縮6公尺以上淨距離，如基地北向鄰接
道路或路線型商業區者，其北向道路或鄰接路線型商業區之寬度得合併計算退
縮距離。
二、建築物相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在12.5度以上，且建築物相鄰間淨距離在6公
尺以上；或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在37.5度以上，且建築物相鄰間淨距離在3公尺以上。

②

①

32

• 前二項檢討有效日照之建築物範圍，應包括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建築物可產生日照陰
影之部分。

• 基地境界線任一點之法線與正北向夾角在45度以下時，該境界線視為北向境界線。

那些構造要檢討?
哪條是北向境界線?
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檢討辦法
§ 4第3、4項

第三種
住宅區

43°

48°

43°<45°是北向境界線

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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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空間
臺北市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設計指導原則

111年10月24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北市都建字第1116183798號函修正

110年5月10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0)北市都建字第11060195201號令訂定發布

03

防空避難設備不得以實設面積扣除

機械車位應以垂直投影計算停車位數

屬機電設備空間方得免計容積

地下各層得設置4平方公尺之廁所

自設機車位不得扣抵容積自設機車位不得扣抵容積!!!!

亦即自設機車位不得扣容積

技規第136條

34

臺北市停車空間容積計算方式

47



設於地面一層停車空間高度應以地面一層停車空間高度應以 4.2 4.2 公尺為限公尺為限,僅適用於設置平面停車

位之停車空間。設置多層機械停車設備者,依實際需求合理設計。但經

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及都市更新審議通過案件不在此限。

地面一層停車空間高度

車位距地界地界 3 3 公尺內且周圍係無透空圍牆高度公尺內且周圍係無透空圍牆高度 2 2 公尺以上者公尺以上者,得設置

於法定空地防火間隔內。(抽查彙編1-2-5、1-2-9)

法定空地設置汽、機車位

機房出入口外應留設寬度寬度 75 75 公分以上之維修通道公分以上之維修通道。

停車空間通道

35

三、建築執照申請案，於地面層以上樓層附設室內汽車及機車停車空間
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除無障礙停車位得設置於地面層外，公有建築物、農舍及建築基地
面積在450平方公尺以下，且其寬度或深度任一邊未達18公尺者，得於地
面層以上附設停車空間。但依法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者，其寬度、
深度及面積以扣除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後之寬度、深度及面積計算之。
(二) 設置室內停車空間之樓地板面積合計不得超過250平方公尺。
(三) 室內停車空間及其他居室空間應分別集中設置，且與鄰接之室內其
他用途及逃生避難路徑，均應以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且無開口厚度達三
十公分以上之防火實牆區劃分隔，該停車空間除車道外並得留設一處出
入口連接室內逃生避難路徑通往戶外，該出入口應設置具有一小時以上
防火時效且具遮煙性能之防火門。
(四) 停車空間臨接道路側及地界側之外牆、車道門及圍牆透空率，合計
應達70%以上。

臺北市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設計指導原則
（修正第三、五、六、七點） 放寬後，符合(二)~(四)：

1.無障車設於地面層
2.公有建築物3.農舍

4.<450m²，寬深任一邊<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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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公寓大廈規約(草約)住

戶應遵守之事項內加註：

「十、本公寓大廈附設客

貨昇降機升降設備，機車

進入設備視同貨物載運，

使用人與機車進入設備車

廂時必須將機車熄火後再

行操作設備，同時車廂內

嚴禁煙火。」，並列入執

照注意事項附表列管。

37

七、 因用途、構造特殊，或其他不可歸責於申請人因素，以致適用
本原則確有困難者，得經臺北市建造執照預審小組，審議通過後，得不
適用本原則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臺北市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設計指導原則
（修正第三、五、六、七點）

38

停車空間
相關函釋

自設車位要

在該層集中

設置!

裝卸車位各
宗基地自行
留設(不適用
二宗基地集
中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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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相關
近期相關法令修正&函釋

04

40

一. 山坡地應整體開發，其面積須在20,000平方公尺以上，但具左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受上述面積
之限制：
(一)計畫圖內所示之山坡地範圍其面積不足20,000平方公尺者。
(二)計畫圖內所劃定之山坡地範圍，其中部分經整體開發後，所剩餘未開發之土地面積不足20,000平方公尺者，但應配

合已開發部分整體規劃。
(三)為應都市發展需要，所開闢之各類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四)以整個都市計畫街廓為開發單元，或同一街廓內適用本規定之山坡地做整體開發使用者，但應同時配合開闢臨接計

畫道路及排水系統。
(五)臨接已開闢完成之都市計畫道路，或併同於申請案開闢都市計畫道路者，其面臨該道路進深30公尺範圍內面積在

2,000平方公尺以上，且不影響整體開發者。
(六)計畫圖內（不含保變住地區）所示之山坡地範圍，領有使用執照、依臺北市拆除合法建築物賸餘部分就地整建自治

條例規定領有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之完工證明或於民國60年12月22日建築法修正公布前領有建造或營造執照，並
興建完成之現存建築物於原建築基地範圍申請建造者。

(七)屬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所稱之舊有合法建築物者，以不逾其原建築面積、高度範圍內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自治條例及建築法相關規定申請建造。

(八)基地與同一街廓內鄰接之土地（以下簡稱鄰地）併計後符合本點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五款規定，經協調鄰地不願意
與基地合併開發，且基地面積大於鄰地面積，並具下列情形之一：

1. 鄰地屬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所稱畸零地，且基地為鄰地之唯一合併地
2. 同一街廓內未開發之土地僅餘基地與鄰地，基地與鄰地均臨接都市計畫道路，且鄰地之每筆地號土地未有平均坡度超過30%之情形。
3. 同一街廓內未開發之土地僅餘基地與鄰地，基地與鄰地均臨接都市計畫道路且平均坡度小於30%之土地面積均大於各自土地總面積50%。

(九)鄰地皆為公有土地，管理機關無法辦理讓售。

山限區

110.12.3

110.12.3

106.7.1

110.12.3

臺北市都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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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都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

二、基地內原自然地形平均坡度超過30%者，除屬排水、截水溝或滯
洪、沉砂及擋土安全之水土保持設施外，不得開挖整地及作為建築使
用，亦不得計入檢討建蔽率及容積率，但得計入開發面積。民國88年6
月7日前已完成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地區，不在此限。

三、基地臨接未開闢都市計畫道路部分，申請者應自行開闢完成並供公
眾通行為原則。但對基地環境有影響之虞者，其道路開闢型式及寬度
等 ，得送「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並經本府核准者，得不受本項原則規定及「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
計標準」第28條之限制。

六、山坡地範圍內之開發案，須先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取得開發許可。

坡度30%以上：1.只能配
排水、截水溝或滯洪、沉
砂及擋土5種水保設施!
2.不能整地(做景觀也不
行)!
3.不能計建蔽&容積

山限區要開闢道路!
只是可以都審突破
通案道路設計標
準。

山限區要都審!

山限區 臺北市都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04

4
2

三、建築基地範圍包含「法定山坡地及非法定山坡地」時，其建築物依本規則第264條、第265條、267
條及268條之檢討方式如下：

（一）座落於「非法定山坡地」之建築物(含地下室範圍)，基於建築基地整體安全考量，應依本規則第264
條、第265條檢討辦理。至第267條及第268條僅係規範建築物之地下各層最大樓地板面積及高度限
制，故免予檢討適用。

（二）座落於「法定山坡地及非法定山坡地」之整幢建築物(含地下室範圍)，基於建築基地整體安全及建築
物整體設計考量，應依本規則第264條、第265條、第267條及第268條檢討辦理。

（三）基地位處都市計畫、區域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107.08.21基地範圍包含「法定山坡地及非法定山坡地」山坡地專章檢討

非山坡地：

檢討264、265擋

土牆退縮距離

山坡地+非山坡

地：1.檢討264、

265擋土牆退縮距

離
2.檢討267、268地

下各層最大樓地板

面積及綠化
法定山坡地 非法定山坡地

#264#264、、265265

#264#264、、265265、、267267、、268268

依山坡地專章全部檢討依山坡地專章全部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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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坡度坡向分析」底圖：用專業技師簽證之現況實
測地形圖。

2. 「開發強度分析」底圖：依山開規定用政府出版之
最新實測地形圖。

3. 「建物配置分析」（指允建建築面積及允建容積量範圍內之建築物

配置）底圖：用專業技師簽證之現況實測地形圖。
4. 山開規定的山限區檢討基地平均坡度之坵塊邊長

5~10公尺。
5. 圖說補充繪製方式：坵塊邊長、等高線內插、坵塊

套疊原則及計算注意事項。
6. 山坡地實測地形圖應依88年公告修訂「本市山坡地

開發建築要點」時政府機關出版之最新實測地形圖
（實際測量時間為民國80年至84年本府航空攝影測
量方法測繪之數值地形圖）為依據。 43

山坡地坡度分析三張圖怎麼畫?
96.12.17本市山坡地檢討坡度坡向分析、開發強
度分析及建物配置分析之底圖及圖說繪製原則

98.2.18修正96年三張圖之
底圖及圖說繪製原則

104.6.11臺北市
山坡地1/1000數
值地形圖地面測

量作業規範1. 「開發強度分析」底圖：以政府
出版之地形圖為依據，計算建
蔽、容積開發量及平均坡度，所
計算之方格坵塊圖中，平均坡度
大於30％者，不得配置建築物。

2. 「建物配置分析」：以「開發強
度分析」所得開發量及可配置建
築範圍，以技師簽證之實測地形
圖為底圖，再次核計範圍內之坵
塊坡度（套新底圖後），繪製建
築計畫，平均坡度大於30％者，
亦不得配置建築物。

3. 於檢討「開發強度分析」及「建
物配置分析」時，計算平均坡度
之底圖，方格尺度及放置格位位
置，均應相同。

山坡地+山限區請
建雜照：應檢附經
開業之專業測量技
師簽證之實測地形
圖及報告書之規
定。

04

山限區適用

山坡地適用

「開發強度分析」：
依山開規定用政府出
版之最新實測地形
圖。

「坡度坡向分析」：
用專業技師簽證之現
況實測地形圖。

「建物配置分
析」：平均坡度大
於30％者，亦不得
配置建築物

坡度分析三張圖案例

1

2

3

1+23(三張圖坡度>30%範圍相同)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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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強度分析」：
依山開規定用政府出
版之最新實測地形
圖。

「坡度坡向分析」：
用專業技師簽證之現
況實測地形圖。

「建物配置分
析」：平均坡度大
於30％者，亦不得
配置建築物

坡度分析三張圖案例

1

2

3

1+23(三張圖交集>30%都不能配建物!)

山限區適用

山坡地適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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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三款之原有合法建築物初始坐落土地，於中華
民國97年1月14日前已辦理地籍分割者，於原有合法
建築物申請整建時，得以分割後之地號為申請建築基
地，惟原初始坐落土地中未有原有合法建築物所在之
地號，由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予以套繪列管，不得
申請建築；於中華民國97年1月14日以後辦理地籍分
割者，經分割之初始坐落土地，不論地籍異動及申請
案件時間，均應納入申請建築基地範圍。

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建，其初始坐落土地得合併
鄰接未建築土地，納入申請建築基地範圍，惟該鄰地
僅得配置下列設施，且不得納入核算建蔽率，於未來
整建時亦同：
（一）水土保持設施。
（二）停車空間。但該停車空間不可有頂蓋、樑柱、
牆壁及機械停車設備。

前項初始坐落土地條件特殊、建築物配置困難或
有建築安全疑慮，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
稱都發局）同意者，建築物得配置於鄰地。.

二、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建，包括拆除後之新建、
增建、改建或修建，限於原有合法建築物初始坐落土
地內，並以一門牌一幢為原則，但得為獨立住宅或雙
併住宅。申請雙併住宅應以編有門牌之二幢或二戶以
上原有合法建築物共同提出申請。

前項之門牌，限為本要點中華民國75年5月12日
生效前已編訂在案者。

第一項原有合法建築物初始坐落土地之認定如
下：
（一）領有使用執照者，應以使用執照及其圖說所載
建築基地土地為基準。但於中華民國72年4月26日以
前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有二幢以上建築物，得以
各建築物坐落之建築基地為基準。
（二）依台北市原有農舍臨時整建要點規定取得使用
許可（以下簡稱農備使）者，應以使用許可及其圖說
所載建築基地土地為基準。
（三）非屬前二款者，應比對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之
地形圖與地籍圖作為初始坐落土地檢討範圍。

110.11.01臺北市保護區原有合法建築物
申請整建要點（修正第二、三、五、六點）

申請水保審查範圍

應與原坐落土地範

圍一致

初始坐

落地號

怎麼認

B
97.1.14後

A
97.1.14

前

C97.1.14後不納入
基地範
圍+套繪
列管不
得建築

建物04

53



47

You can simply impress your 
audience and add a unique zing and 
appeal to your Presentations. Easy 
to change colors, photos and Text. I 
hope and I believe that this 
Template will your Time, Money and 
Reputation. Get a modern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that is 
beautifully designed. Get a modern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that is 
beautifully designed. You can simply 
impress your audience and add a 
unique zing and appeal to your 
Presentations. You can simply 
impress your audience and add a 
unique zing and appeal to your 
Presentations. Easy to change 
colors, photos.

Get a modern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that is beautifully 
designed. You can simply impress 
your audience and add a unique 
zing and appeal to your 
Presentations. You can simply 
impress your audience and add a 
unique zing and appeal to your 
Presentations. Easy to change 
colors, photos. Get a modern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that is 
beautifully designed. You can simply 
impress your audience and add a 
unique zing and appeal to your 
Presentations. You can simply 
impress your audience and add a 
unique zing and appeal to your 
Presentations. 

應辦理會勘&簡

化

1.有計畫道路

2.無計畫道路：

通路至少2.5m、

有車位通路3.5m

1.持續存在&現實存在

2.排除：重請建照、修正

前已領拆照已拆

3.可整建併認合法房屋

近期山坡地相關法規變動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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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發基地所在同一街廓剩餘未開發鄰地面積達2,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因面積較大仍得依前揭山開規定
第一點第二款規定檢討，爰得認開發基地不影響整
體開發。

(二)倘開發基地所在同一街廓未開發鄰地面積小於2,000
平方公尺，開發基地申請人須以「整體規劃、分期
開發」方式，將同一街廓剩餘未開發土地納入開發
範圍，並將規劃方案充分告知鄰地土地所有權人且
作成紀錄後，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
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認定未影響鄰地出入動線及
鄰地建築物配置合理性，始得視為不影響整體開
發。

二、……按其中第一點第五款後段「不影響
整體開發」規定，其意旨係考量坡地水保、排水
等設施，宜整體規劃以確保坡地開發安全性；另
顧及人民財產權部分，申請基地應併同考量基地
與同一街廓未開發鄰地之基地條件，不致造成申
請基地先行開發而影響未開發鄰地之合理利用。

三、承前述，為符合山坡地整體開發之立法意
旨，並考量個案申請基地條件不一，爰有關山開
規定第一點第五款規定「不影響整體開發」之認
定原則說明如下:

111.04.06「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
築管制規定」第一點第五款規定後段之
「不影響整體開發」認定方式

鄰地A<2000m²整體規劃、分期開發

1.納入開發範圍
2.充分告知鄰地所有權人且作成紀錄

3.都審認定不影響鄰地動線及建物配置合理

性

(五)臨接已開闢完成之都市計畫道路，或併同於申請案
開闢都市計畫道路者，其面臨該道路進深30公尺範圍
內面積在2,000平方公尺以上，且不影響整體開發者。

全街廓
<400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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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地貌之立法原意，應在於管制開發強度及
維持自然景觀，因此對於原地貌之認定，除了消極
的不開發作為，建議應導入積極的保育方災及生態
景觀維護理念。本案涉及多項有關原地貌之認定疑
義，決議如下：
(一)新施作之水土保持設施，倘以砌石、草溝、農
塘、造林或植生等順應原地形之自然生態方 式設
置，經本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審核確認，得不計入
變更地貌面積：非上述之水保設施無論是否裸露於
地表皆須計入變動地貌面積。
(二)基地內其他整地行為（如基地內通路、消防通
道、車道、停車位、台階、退縮人行道等）均應依
規定計入變動地貌面積。不論是否裸露於地表，地
下室應已開發範圍之投影面積全數計入變動地貌面
積。

110.03.08都市發展局技術會報會紀
「保護區原地貌」認定方式

鄰近山坡地25公尺

要排水審查，以基

地境界線起算。

二、原…基地建築線距山坡地地界線於25公尺
以內之建築開發案者（含毗鄰山坡地之建築開發
案），於建造執照申請階段即需會辦本局水利
處，…。

三、惟經檢討前開「基地建築線」修正為「建築
基地境界線」，即適用對象為建築基地境界線距本
市山坡地界線25公尺以內（含毗鄰山坡地）之建築
開發案者，於建造執照申請階段即需會辦本局水利
處。而本局水利處「鄰接山坡地」排水審查，除雨
水面漫流至道路外，須就建築基地綜整檢視，考量
社區整體排水量、山坡地雨水等流經社區之排水
量，以維社區及鄰接山坡地之整體安全。

111.10.27工務局水利處
「鄰接山坡地」建築執照之排水

審查適用範圍

除生態工法水保設施外，其餘均應計入變動地貌面積。

近期山坡地相關法規變動04

危老相關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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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案退縮標示：自道路境界線&現有巷道「邊界」起，無遮簷人行道=黃底綠斜線

現
有
巷

現
有
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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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案&消防救災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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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 海砂屋 都更

危老+海砂屋重建+都更：
高度比1:5得合併道路對側永久性空地檢討

 建蔽率放寬建蔽率放寬部分，……，分區名稱含「住宅」文字（如ＯＯ住宅特定專用區），分區名稱含「住宅」文字（如ＯＯ住宅特定專用區），

且都市計畫書載明建蔽率規定與土管第十條規定之第二種住宅區至第四種住宅載明建蔽率規定與土管第十條規定之第二種住宅區至第四種住宅

區、住宅加級地區相同區、住宅加級地區相同，……，得放寬建築物建蔽率得放寬建築物建蔽率。

 本市商業區通盤檢討案所變更劃設之商特區，於商特區，於108108年年1010月月2525日起亦可適用日起亦可適用。

 高度放寬高度放寬部分，都市計畫書載明高度規定與土管第十一條之一第一種住宅區、高度規定與土管第十一條之一第一種住宅區、

第二種住宅區相同，或敘明比照者第二種住宅區相同，或敘明比照者，視同土管第九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

「第 一種住宅區」或「第二種住宅區」，而得依該款規定放寬建築物高度得依該款規定放寬建築物高度。

108年5月7日府授都規字第1083038895號

(修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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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土管95-3內涉及建蔽率及高度放寬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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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06

「『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於

適用建築、消防相關法令有困難時，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除修復或再利用計畫外，應基

於該文化資產保存目標與基地環境致災風險分

析，提出因應計畫，送主管機關核准』，均係

指與當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不符或適用建

築、消防相關法令有困難之情形，得有相關措

施，其未規範古蹟或歷史建築作為公共空間開未規範古蹟或歷史建築作為公共空間開

放使用，即有建蔽率之相關排除規定放使用，即有建蔽率之相關排除規定，爰有關

建蔽率之計算仍應回歸其相關法令之規定。」

106年3月24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10632869500號

歷史建築其建蔽率計算
仍須回歸法令規定

56

06 §162 地下室容積計算

提會案例108.12上№1

• 地下各層梯廳依技規§162，是否可檢討
「免計當層10%樓地板面積」

決議：不可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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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產業
使用組別&項目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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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倉儲使用
認定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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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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